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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級議會秘書 (1)5 
胡瑞勤先生  

  
經辦人／部門  

 
I.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 
 

( 立 法 會 CB(1)521/13-14 號

文件  
 2013 年 10 月 22

日會議的紀要 )
 
  2013年 10月 22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。  
 
 
I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
(立法會CB(1)545/13-14(01)
號文件 
 

有關 2013年 11月
29日會議的跟進

行動一覽表  
 

立法會 CB(1)545/13-14(02)
號文件 

政 府 當 局 對

CB(1)545/13-14(01)
號文件的回覆 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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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擬稿

 
立法會 CB(1)432/13-14(01)
號文件 
 

政府當局提出的

委員會審議階段

修正案的擬稿  
 

立法會 CB(1)557/13-14(01)
號文件 

法律事務部就政

府當局動議的委

員會審議階段修

正案的擬稿擬備

的條例草案標明

修訂文本  
 

相關文件  
 

  

立法會LS17/13-14號文件 法律事務部擬備

的便覽    "就
政府當局對第五

次會議的跟進事

項作出的回應提

供意見 " 
 

立法會 CB(1)280/13-14(01)
號文件 

胡志偉議員就他

所提出的委員會

審議階段修正案

擬稿提交的資料

文 件 ( 只 備 中 文

本 ) 
 

立法會CB(1)2667/11-12(01)
號文件 

政府當局就擴大

塑膠購物袋環保

徵費計劃提供的

補充文件  
 

立法會 CB(1)112/13-14(01)
號文件 

政府當局對法案

委員會在 2013年
10 月 8 日 會 議 上

提出的事項作出

的回應 )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
 4

2.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件 )。  
 

政府當局  3. 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  
 

(a) 鑒於委員認為把擬議第 28A(4)條所訂

指明罪行的擬議定額罰款定為 2,000元
的水平偏高，考慮降低罰款水平；  

 
(b) 說明在建議擴大推行的塑膠購物袋環

保徵費計劃 (下稱 "擴大的計劃 ")實施

後，有何行政措施監察塑膠購物袋 (下
稱 "膠袋 ")的使用情況；  

 
(c) 澄清當局對下述建議的立場：透過收

集有關膠袋的進口統計數據，監察在

"擴大的計劃 "實施前和實施後的膠袋

使用情況；  
 

(d) 澄清一個袋如何會被視為附表 2擬議

第 1(4)(a)條所訂的 "為盛載該貨品而特

別設計 "的袋；及  
 

(e) 關於政府當局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

修 正 案 (立 法 會 CB(1)432/13-14(01)號
文件 )，解釋生效日期與附表 5相關條文

所指明的日期之間的關係。  
 
4.  委 員 同 意 在 2014年 1月 7日 (星 期 二 )上 午

10時 45分舉行的下次會議上繼續討論條例草案。  
 

 (會後補註：應政府當局的要求，並經主席

同意，法案委員會原定於 2014年 1月 7日舉

行的下次會議改於 2014年 1月 8日 (星期三 )
上午 8時30分舉行。秘書處已於 2013年 12月
24日發出立法會CB(1)617/13-14號文件，告

知委員上述安排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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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 其他事項  
 
5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6時 30分結束。 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4年 3月 25日



 
附件  

 
《 2013年產品環保責任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第九次會議過程  
 

日 期  ： 2013年 12月 17日 (星期二 ) 
時 間  ：下午 4時 30分  
地 點  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2A 

 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議程項目 I  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 

000258 – 
000407 

主席  
 
 

2013 年 10 月 22 日 會 議 的 紀 要 ( 立 法 會

CB(1)521/13-14號文件 )獲確認通過。  
 

 

議程項目 II 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
000408 – 
001849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

問 10 
 

政府當局回應委員在 2013年 11月 29日法

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

(立法會CB(1)545/13-14(02)號文件 )。  
 

 

001850 – 
002756 

主席  
方剛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方剛議員提出以下意見／要求    
 
(a) 他不支持 "雙軌 "制度，並強調必須維

持零售業的公平競爭環境；  
 
(b) 政府應鼓勵大型零售商及屬於中小

型企業 (下稱 "中小企 ")規模的零售

商 自 願 將 收 到 的 塑 膠 購 物 袋 (下 稱

"膠袋 ")收費捐出，以支持環保；及  
 
(c) 把擬議第 28A(4)條所訂指明罪行的

擬議定額罰款定為 2,000元的水平偏

高，尤其小型零售商或會因一時不

慎而沒有收取膠袋收費。政府當局

應考慮降低罰款水平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  
 
(a) 定額罰款制度給予違例者機會，讓

他可通過支付定額罰款解除法律責

任，無須出庭應訊。這項安排可免

除法庭處理簡單直接的案件，緩解

法庭的壓力。原則上，定額罰款的

水平應反映罪行本身的嚴重性，並
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(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

3(a)段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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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可發揮阻嚇作用。擬議罰款水平與

類似罪行的罰則所訂的水平一致。

零 售 商 只 要 不 犯 法 ， 便 可 免 被 罰

款；及  
 
(b) 在擬議擴大推行的塑膠購物袋環保

徵費計劃 (下稱 "擴大的計劃 ")下，將

擬議定額罰款定為 2,000元，與截至

2013年 5月 現 階 段 塑 膠 購 物 袋 環 保

徵費計劃 (下稱 "膠袋徵費計劃 ")下
所有 6宗被定罪案件的罰款水平相

符。無可否認，有關違例者是大型

零售商。  
 

002757 – 
003200 

主席  
盧偉國議員  
 

盧 偉 國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／ 關 注 事

項    
 
(a) 他不支持 "雙軌 "制度，並接受政府當

局採用理據測試的理由；  
 
(b) 他不支持以零售商的業務規模作為

給予豁免與否的分界線。當局應根

據食品的包裝方式，並視乎食品會

否因溫差而改變物理狀態，對盛載

食品的膠袋豁免收費；及  
 
(c) 他預料在 "擴大的計劃 "實施初期，有

關豁免準則的問題必會造成混亂，

因此政府當局應加強有關新法例規

定的宣傳及公眾教育。  
 

 

003201 – 
004713 

主席  
胡志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胡志偉議員的意見如下    
 
(a) 他澄清他所提出的 "雙軌 "制度並非

要求零售商將膠袋收費交付政府，

而是要求那些具行政能力的零售商

向政府提交派發膠袋的資料或申報

有關資料，以便評估 "擴大的計劃 "
的成效；  

 
(b) 政府當局認為他所提出的委員會審

議階段修正案 (下稱 "修正案 ")涉及

差別待遇問題，他並不贊同。實際

上，第一階段膠袋徵費計劃只涵蓋

約 3 300間零售店，已是對零售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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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一項差別待遇政策；及  
 
(c) 他指出，他曾建議如零售商擁有 3間

或多於 3間香港境內的零售店，或擁

有最少一間香港境內的零售店，而

該 店 的 零 售 樓 面 面 積 不 少 於 100平
方 公 尺 ， 便 須 向 政 府 提 交 季 度 申

報，列明在所有登記零售店內派發

的膠袋總數；如今，他會採納第一

階段膠袋徵費計劃所用的準則 (即在

以下地方經營零售業務的零售商：

在 5間或多於 5間香港境內的合資格

零售店，或在最少一間香港境內的

合資格零售店，而該店的零售樓面

面積不小於 200平方公尺 )。  
 
(會後補註：胡志偉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的

擬稿已在會議席上提交，其後再於 2013年
12月 18日隨立法會CB(1)587/13-14(01)號
文件送交委員。 )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  
 
(a) 擴大推行膠袋徵費計劃以涵蓋所有

零售商的法例應簡單和易於執行，

亦應盡量維持零售業的公平競爭環

境；  
 
(b) 根據胡志偉議員的建議，大型或連

鎖經營商須遵循現階段膠袋徵費計

劃下訂明零售商所須負上的全部責

任，例如向政府登記成為登記零售

商、為所有合資格零售店辦理登記

手續、提交季度申報、交付膠袋收

費、保存紀錄，以及在零售店數量

有任何變更時告知政府。政府當局

需調派人手監察零售商是否遵循有

關規定。從統計的角度來看，參與

第一階段膠袋徵費計劃約有 40家訂

明零售商，涵蓋約 3 300間零售店，

這不足以成為樣本，以代表整個零

售業界的情況，因為這些零售商派

發的膠袋數量只佔 2012年膠袋總棄

置量不足 3%。此外，自膠袋徵費計

劃於 2009年 7月實施以來，政府當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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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的 "放蛇 "行動超過 1萬次，被定罪的

個案卻只有 7宗；及  
 
(c) 政府當局如集中力量推行公眾教育

及 宣 傳 ， 以 鼓 勵 市 民 改 變 行 為 習

慣，減少使用膠袋，並推動各界遵

循新法例的規定，在人力資源的運

用上將取得更大效益。  
 
胡志偉議員聽取政府當局的解釋後，作

出以下回應    
 
(a) 他未料到在現階段膠袋徵費計劃下

遵從規定的要求如此複雜。他始料

未及有關建議會增加政府當局的工

作量，因此，他會進一步考慮他所

提出的修正案；及  
 
(b) 他 促 請 政 府 當 局 說 明 在 "擴 大 的 計

劃 "實施後監察膠袋使用情況的行政

措施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(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

3(b)段 ) 

004714 – 
005947 

主席  
何秀蘭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何秀蘭議員的意見如下    
 
(a) 關於收集膠袋的進口統計數據以評

估 "擴大的計劃 "的成效，她詢問政府

當局對此事的最新立場；及  
 
(b) 她指出，關於委員提出的 "雙軌 "制度

"是否合憲 "的問題，政府當局表示這

問題在香港未有定論，由此看來，

政府當局所持的法律觀點似乎有所

改變。就此，政府當局在參考立法

會LS17/13-14號文件後，會否撤回對

"是否合憲 "問題的觀點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  
 
(a) 政府當局迄今陳述的法律觀點是以

胡志偉議員的初步建議為依據。當

局在委員提出修正案後，才可給予

具體評論；  
 
(b) 政府當局會在必要時檢討實施 "擴大

的計劃 "所需的人手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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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(c) 在貨品銷售點啟動經濟抑制手段，

收取膠袋收費，是推動市民改變行

為習慣以減少使用膠袋的最有效方

法。政府當局會考慮透過收集有關

膠袋的進口統計數據，以評估 "擴大

的計劃 "的成效。  
 
何秀蘭議員重申，政府當局着眼於委員

提出的 "雙軌 "制度 "是否合憲 "的問題，並

無助益，因為 "雙軌 "制度不涉及零售商的

個人特質，故此無須進行理據測試或根據

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 (第 383章 )所載的

《香港人權法案》和《基本法》作考慮。  
 
何秀蘭議員建議在《 2013年產品環保責

任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(下稱 "《條例草案》")
通過後，政府當局應向立法會匯報膠袋的

進口數字，例如每半年匯報一次。政府當

局回應時強調，有關數字只可作為評估

"擴大的計劃 "的成效其中一項指標，因為

膠袋的進口量與使用量不一定相等。  
 
主 席 指 出 ， 在 過 往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

上，政府當局曾表示有關膠袋的進口統計

數據不能反映 "擴大的計劃 "的成效，他要

求政府當局澄清對下述建議的立場：透過

收集有關膠袋的進口統計數據，監察在

"擴大的計劃 "實施前和實施後的膠袋使

用情況。  
 
何秀蘭議員表示，鑒於政府當局會提出

行政措施，以監察 "擴大的計劃 "實施前和

實施後的膠袋使用情況，她會在收到有關

措 施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後 ， 決 定 是 否 支 持

胡志偉議員提出的修正案。她促請政府當

局盡快提供上述資料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政府當局  
(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

3(c)段 ) 

005948 – 
011206 

主席  
謝偉銓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謝偉銓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   
 
(a) 他支持透過實施膠袋收費減少膠袋

用量的方向，並促請當局早日實施

"擴大的計劃 "；  
 
(b) 他不支持 "雙軌 "制度，但促請政府當

局推行有效措施，以監察膠袋的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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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用情況和評估 "擴大的計劃 "的成效； 
 
(c) 鑒於 2,000元的擬議定額罰款是根據

現階段膠袋徵費計劃下被定罪個案

的罰款水平而釐定，而此階段的違

例者都是大型零售商，如 "擴大的計

劃 "採用同一罰款水平，對中小企而

言，此罰款過高。因此，當局應調

低擬議定額罰款水平。再者， "在擴

大的計劃 "下，零售商可保留膠袋收

費，按理沒有誘因令他們不收取膠

袋收費；  
 
(d) 應設立機制處理屢犯的情況；及  
 
(e) 政府當局應向前線人員發出清晰的

指引，說明所觸犯的罪行應否處以

定 額 罰 款 。 當 局 亦 應 發 出 清 晰 指

引，以免因若干受溫度影響食物獲

得豁免而產生灰色地帶，以水果為

例，水果在溫度受控及不受控的情

況下均可出售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  
 
(a) 任何人如觸犯未有在銷售貨品時就

所提供的膠袋收費的罪行，當局會

向該人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，讓他

有機會藉着繳付定額罰款 2,000元，

解除因該罪行而須負的法律責任。

在 "擴大的計劃 "下，原有的刑事訴訟

程序會予以保留，以處理嚴重 (例如

重複或有系統性 )的違規行為。在刑

事訴訟程序中，首次定罪的最高罰

款為 10萬元；第二次 (或其後再次 )
定罪的最高罰款為 20萬元；及  

 
(b) 當局會給予執法人員清晰指引，說

明應以定額罰款或一般法庭審訊程

序處理個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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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011207 – 
013633 

主席  
方剛議員  
黃定光議員  
胡志偉議員  
何秀蘭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方剛議員出示一個膠袋，他指稱糖果商

通常採用這款膠袋盛載已個別載於氣密

包裝內的小塊糖果。他請當局澄清這款

膠袋會否獲豁免膠袋收費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  
 
(a) 可參考附表 2擬議第 1(3)(b)條有關因

食物衞生理由給予豁免的條文，並

可參考附表 2擬議第 1(4)(a)條，以考

慮 盛 載 該 零 食 的 袋 是 否 " 特 別 設

計 "(即有關膠袋不適合用於盛載該

零食以外的其他物品 )，以判斷該款

膠袋可否獲豁免膠袋收費；  
 
(b) 由於方議員出示的膠袋據稱是 "特別

設計 "以盛載該糖果，因此無須收取

膠袋收費；及  
 
(c) 為 免 " 擴 大 的 計 劃 " 實 施 後 引 起 爭

議，政府當局會澄清一個袋如何會

被視為附表 2擬議第 1(4)(a)條所訂的

"為盛載該貨品而特別設計 "的袋。  
 
方剛議員、黃定光議員及胡志偉議員關

注政府當局在回應中表示，糖果商常用

的膠袋會被視為 "特別設計 "以盛載糖果

的袋，因而無須收取膠袋收費。  
 
主席強調，在實施新法例的規定時，當

局必須訂明清晰的豁免準則，以免引起

混亂和爭議。何秀蘭議員亦表達類似的

意見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胡志偉議員時表示，現階

段膠袋徵費計劃下的訂明零售商對於在

"擴大的計劃 "下維持保存紀錄的制度和

將膠袋收費的收益指定撥作環保用途，

反應正面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(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

3(d)段 ) 
 

013634 – 
013949 

主席  
胡志偉議員  
 

胡志偉議員解釋，他提出修正案的用意

並非窒礙中小企經營，而是為了解決過

量使用膠袋的問題，因膠袋徵費計劃沒

有涵蓋的企業 (例如連鎖時裝零售商和烘

麵包餅食店 )使用膠袋的問題仍然嚴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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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013950 – 
015011 

主席  
何秀蘭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主席提出以下意見    
 
(a) 政府當局應提出有效的措施，以評

估 "擴大的計劃 "的成效，因為這些措

施對委員是否支持胡志偉議員提出

的修正案有重大影響；及  
 
(b) 關於政府當局提及的案例，他認為

雖然英國的法庭和歐洲人權法庭已

澄清《歐洲人權公約》第 14條的 "其
他身份 "一詞，指出基於 "其他身份 "
施行差別待遇的政策時，並非只限

於根據與生俱來或無法改變的個人

特質為準則，但香港的法庭會否採

取類似的方法考慮《香港人權法案》

第二十二條中 "其他身份 "一詞的適

用範圍，尚未確定。再者，政府當

局如從政策角度考慮委員提出的 "雙
軌 "制度，可能更有助益。  

 
何 秀 蘭 議 員 認 為 ， 法 案 委 員 會 已 有 共

識，認為鑒於委員提出的 "雙軌 "制度 "是
否合憲 "的問題在香港仍未有定論，因此

政府當局若從政策角度考慮該建議，將

更有助益。她要求政府當局撤回相關的

法律觀點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當局須確保政府

提出的政策不會損害《基本法》和《香

港人權法案》提供的保障。政府當局回

應立法會 LS17/13-14號文件提出的觀點

時表示，鑒於尚未確定香港的法庭會否

採取類似英國法庭和歐洲人權法庭所用

的方法，考慮《香港人權法案》第二十

二條中 "其他身份 "一詞的適用範圍，因此

政府當局只可以謹慎的態度再考慮施行

差別待遇政策是否合理。  
 

 

015012 – 
015830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

問 10 
 

主席表示，法案委員會將在下次會議上

開始審議政府當局提出的修正案。  
 
政 府 當 局 請 法 案 委 員 會 考 慮 以 下 事

項    
 
(a) 把定額罰款定於 2,000元的水平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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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(b) 在《條例草案》加入若干條文，以

便對《產品環保責任條例》(第 603章 )
和《產品環保責任 (塑膠購物袋 )規
例》(第 603A章 )作出所需的修訂，藉

此訂明在擴大推行膠袋徵費計劃之

後的保留及過渡性安排和其他運作

事宜；及  
 
(c) 指明《修訂條例》具體的生效日期 (約

在《條例草案》獲通過成為法例起

計 12個月 )，而非留待環境局局長在

憲報刊登生效日期公告時才作出決

定。  
 
助理法律顧問 10提及政府當局提出的修

正 案 ( 立 法 會 CB(1)432/13-14(01) 號 文

件 )，並要求政府當局解釋生效日期與附

表 5相關條文所指明的日期之間的關係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政府當局  
(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

3(e)段 ) 
 
 

015831 – 
015855 
 

主席  
 

下次會議日期  
 

 

 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4年 3月 25日  


